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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督导年度工作总结 

2020 年，石狮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紧紧围绕我市教育中

心工作，积极做好督学队伍建设，完善督导制度，加强督政、督

学工作，切实做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继续推进中

小学第五轮素质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和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

估，积极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均衡、优质、持续发展，同我局各股

室协调配合，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： 

一、2020 年工作总结： 

（一）做实督政，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发展。 

协助市效能办做好对镇（街道）及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评估

指标“教育发展工作”考评工作。制订石狮市对镇（街道）绩效

评估指标“教育发展工作”考评标准，从七个方面来确定镇（街

道）发展教育工作的努力方向，为绩效评估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同时制订对市直有关单位绩效评估指标，对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公安局、城市管理局、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市委编办进行教育工

作绩效评估。 

（二）强化督学，完善督导平台建设，加强督学队伍建设，

突出做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。 

1．完善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平台建设，开展责任督学挂牌督

导相关工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与天闻公司接洽，多次进行挂牌督

导工作调整，搭建挂牌督导网络平台，进一步推进督导工作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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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进程。建好用好教育督导信息管理平台，充分利用好网络服

务和管理功能，加强责任督学履行职责的考核，优化督导整改的

跟踪督导和评价，组织督学开展培训和研讨活动，促进全市挂牌

督导工作再上新台阶。 

2．完善挂牌督导工作，印发疫情期间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

作要点，强化督学队伍建设，明确工作职责责任。 

3.落实挂牌督导各项工作，提炼和总结责任督学挂牌督导

阶段性经验成果，开展 2019-2020 学年教育督导优秀案例评选活

动，评选出 30 篇优秀案例，向泉州市教育督导室及福建省督导

处推荐优秀案例共 6 篇，其中 2 篇省级获奖。 

4.落实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津补贴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给

予已退休责任督学每校每月 260 元，兼职责任督学每校每月 200

元交通、通讯、误餐等费用。 

（三）夯实基础，开展督导评估。 

修订中小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学校评估方案，在前期评估中

小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先进校的基础上，根据评估要求，进一步修

订相关方案，实行三年一轮评估制度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

不合格四个等级进行认定。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开展对石狮市

第一中学等五所中学、石狮市实验小学等九所小学进行实施素质

教育工作督导评估，经公示及征求意见，确认 14 所学校为实施

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。 

（四）开展专项督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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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，督导室组织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专项督导，6 月

28-30 日组织督导评估组对实验幼儿园、凤里中心园、湖滨中心

园、新苗第二幼儿园、青苗幼儿园等 36 所公民办幼儿园进行办

园行为专项督导评估。督导评估组评出“优秀”幼儿园 18 所，“良

好”幼儿园共 13 所，“合格”幼儿园 6 所。同时督导评估结果将

作为幼儿园年检、确定等级和园长评优评先的依据，对幼儿园管

理不作为、办园不规范的单位和个人，进行约谈。 

（五）协助做好提高教师工资收入专项督导 

做好迎接泉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

平均水平专项督导，上报相关数据并准备迎检材料，完成自查报

告。2020 年，我市针对 2019 年的差距，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，

通过提升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，提高教师工资收入。6 月 11 日，

经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由教育、编办、财政、人社等部门联合

印发了《石狮市教育系统提高绩效工资加强绩效管理方案》（狮

教人〔2020〕45 号），主要两项内容：一是核增奖励性绩效工资。

按人均 1.05 万元核增教育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，提高后按

“省大口径”计算，义务教育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略高于公

务员。此次提升绩效工作，包括全市各学段所有编内教师，市财

政拨款到位约 4900 万元。12 月份，按照要求跟踪市财政补拨全

市义务教育阶段各校 2019 年平安奖、文明城市奖、综治奖、文

明校园奖等四项综合奖项到位，合计 2019 万元，同时再增加追

补高中教育阶段及学前教育阶段 1716万元，三项共计 9400万元。 

（六）控辍保学专项督导 

做好泉州市控辍保学专项督导迎检工作。成立以市领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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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的，各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控辍保学领导小组，教育局设

立控辍保学工作专班，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

台账管理健全联控联保机制的通知》（狮政教督〔2020〕6 号），

明确石狮市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联控联保联席会议制度，依法完成

既定目标。 

（七）根据《泉州市对县（市、区）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评

估办法》，按照年度的评估指标和要求，对 21 督导评估指标分别

按 A、B、C 三个等级评估，进行预打分评估上报。 

（八）根据《关于开展对设区市级人民政府 2019 年度履行

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》（闽政教督办函〔2020〕2 号），

组织对泉州市人民政府 2019 年度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开展满意度

调查。社会公众 2062 人、教师 1164 人（占比 16.66%）、学生 3985

人（占比 10.89%）参与此次满意度调查，超额完成泉州市规定的

社会公众 500 人、教师占比 10%、学生占比 5%的任务。 

（九）做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差异系数的统计工作。

2020 年 10 月，督导室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做好全市各级各类学

校的相关事业统计报表的填报指导工作，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的办学标准基本达标情况监控，将小学差异系数控制在 0.30，初

中差异系数控制在 0.28。 

（十）疫情防控期间，督导室全体成员分别担任下校督导

组和一校一联动机制工作小组成员，积极完成各项工作。督导室

不定期发布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材料供督学自学，及时了解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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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工作动态，责任督学以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阶段重点工作

作为督导要点，采用电话咨询、网络查询、个别家访等线上督导

形式开展工作。责任督学还参与到学校的线上教学教研活动，共

同探讨做好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衔接和互补，分享教学经验。 

 


